
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

执 行 裁 定 书

（2022）皖 0103 执 3025 号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，住所地

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芜湖西路与金寨路交口银保大厦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684980600W。

主要负责人：孔庆龙，行长。

被执行人：安徽茂发交通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安徽省

合肥市庐阳区六安路 99 号新华大厦 1405 室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340100791871899A。

法定代表人：程闯波，总经理。

被执行人：程闯波，男，1973 年 11 月 8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肥西路 3 号 130 幢 408 室，公民身份

号码 34010419731108301X。

被执行人：姚国萍，女，1974 年 2 月 12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肥西路 3 号 130 幢 408 室，公民身份

号码 340104197402120525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

肥分行与被执行人安徽茂发交通工程有限公司、程闯波、姚

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完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。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程闯波、姚国萍名下位于

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泉山路 107 号御安西苑 9 幢 601【不动

产证书号:房权证合蜀字第 8140132316 号、房权证合蜀字第

8140132317 号】的房产，现拟对上述房产予以处置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

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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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规定》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黄被执行人程闯波、姚国萍名下位于安徽

省合肥市蜀山区泉山路 107 号御安西苑 9 幢 601【不动产证

书号:房权证合蜀字第 8140132316 号、房权证合蜀字第

8140132317 号】的房产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程 诚

审 判 员 季 汝 成

审 判 员 张 四 清

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

书 记 员 陈 青 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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